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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第 3 頁 

漫談核子災區農產品容許量標準的制訂及管制 

國際食品輻射容許量標準以極低的風險為基準，如果各個層面的控管都能確

實執行，民眾的安全應該是無需顧慮。最重要的是政策的科學基礎及執行的

方式，必須公開且透明的呈現給民眾，以取得全民的共識。 
 

訓練班公告 第 9 頁 

公告本會各項訓練班開課時間。 

 

新聞廣場 第 11 頁 

各項證照考試資訊、國內產官學界最新消息、以及近日全球輻防新聞。 

 

輻防新知 第 14 頁 

福島核子事故五年之後：甲狀腺癌的現況 

福島後日本使用先進的超音波設備進行 30 萬名兒童的甲狀腺檢查，檢測到

的甲狀腺癌，與全面性的檢查有關，而與輻射無關。福島事故的輻射曝露對

健康影響很小、甚至不存在，但對日本的經濟負擔、後續復原和公眾焦慮可

能持續幾十年。 
 

輻說 – 廖彥朋專欄 第 17 頁 

什麼？輻射沒有安全劑量居然是個沒被證實過的假說？ 

近幾年許多輻射應用相關組織都表達不該過度放大檢視低劑量生物效應的

立場。美國醫學物理學會（AAPM）和保健物理學會（HPS）都表示：「劑量低

於 50 mSv 到 100 mSv 的健康效應風險可能太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專題報導 第 20 頁 

簡介台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輻射防護 

我國已有適當的國家法規架構，嚴格要求符合國際標準的各類放射性廢棄

物設施安全，並要求廢棄物減量及考量各步驟間之相關性，也顧及未來世

代健康之影響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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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貯存場(圖片來源：台電公司) 

 

 

台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輻射防護 

 

討論多年的電業法於今年 1 月 26 日由總統府號令修正公布，

在此修正案中 2025 非核家園正式入法。隨著核電廠除役，勢必產

生相當數量的放射性廢棄物，加上原本貯存在蘭嶼、核電廠及核

研所的放射性廢棄物，這些核廢料將何去何從是全民必須面對的

挑戰。 

所有人都不希望垃圾放在自家隔壁，因此核廢料處置場和垃

圾處理場一樣面臨廠址難尋的問題。低放射性廢棄物真的是洪水

猛獸嗎？值得大家深入了解後再加以判斷。為了讓大眾對核廢料

有進一步的認識，輻防簡訊今年將進行一系列核廢料相關報導，

我們特別著重於輻射防護方面的探討。本期的專題報導『簡介台

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輻射防護』就從最基本的法規面讓讀者們

了解我國針對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輻射防護國家法規架構。 

此外，為了回應大眾對輻射食品的關切，本協會海外諮詢委

員陳士友博士特別由核子災區農產品輻射容許量標準的制訂及管

制角度出發，進行深入淺出的說明，相信能讓您由更科學的觀點

來討論此議題。 

311 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近六年，本期及下期的輻防新知特

別針對福島居民所受到的輻射曝露及其影響進行報導。祈願我們

能記取教訓，未來不再發生核子意外事故。 

值此歲末，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歡迎賜稿，稿件請寄： 

輻防協會編輯組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15 樓之 1  或  

傳真 (03)572-2521  或 

電郵 rpa.newsletter@gmail.com 

 

來稿一經刊登，略奉薄酬； 

政令宣導文章，恕無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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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核子災區農產品 

輻射容許量標準的制訂及管制 

特別報導 

作者 

陳士友 博士 

NCRP 科學委員會 SC5-1（大

型核子或輻射事故後期復原階

段的決策）主席、美國伊利諾

理工學院 Director of 

Professional Health Physics 

Program 

 

國際食品輻射容許量標準以極低的風險為

基準，如果各個層面的控管都能確實執行，

民眾的安全應該是無需顧慮。 

前言 

最近國內有關進口日本福島核災區農產品一事有著相當大的

討論和爭議，筆者借這個機會和國內輻防先進及同仁們針對此議題

交換一下意見。 

過去幾年筆者有幸領導美國國家輻射防護與測量理事會 

(National Council o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Measurements; NCRP) 

在 2014 年 12 月出版理事會第 175 號報告，“大型核子或輻射事

故後期復原階段的決策”(Decision Making for Late-Phase Recovery 

from Major Nuclear or Radiological Incidents; 請看輻防簡訊第 133

期簡介)。此報告乃是美國在日本福島核子事故後針對災區後期復

原階段所建立的國家政策指南。報告中列舉災區重建可能遭遇的困

難及其克服的方針，包括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舉目可見的核

污染、看似永遠處置不完的核廢料、家園及大片農耕地的廢棄、災

區農產品及食品的出口限制等等。 

五年後的今天，這些困難的解決過程已經慢慢的在福島重建的

腳步中一一呈現出來了。誠如 NCRP 175 號報告指出災區的重建必

得倚賴永續的經濟發展，再而發展一套優先順序然後隨著時間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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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解決社會上遭遇的難題。 面對此事故，當局所

要克服的困難將涵蓋諸多非典型的議題。這些問

題的解決往往不包括 (或不適用)在當前法定政策

規範之下，而需要重新制訂適合的政策及法規標

準。針對這一系列的挑戰, NCRP 175 號報告在許多

章節中也提出一些具體的策略及方向，其中最重

要的指南乃是以社會最終的風險為依據，也就是

說所有花在災區重建的努力應與社會的風險成比

例 (a “risk-based” approach) (套一句俗話說“錢要

花在刀口上”, 也就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高風險的

問題上以避免無謂的浪費)。即使如此, 報告中也

特別提起透過社會溝通來凝聚共識的重要性  ---- 

任何重要的決策都需要有民意的基礎。 

災區的長期復原有賴於有條理的規劃和執

行，舉凡環境除汙、核廢料的處置、居民回遷及

農產品的販售等。以下本文就集中討論農產品的

輻射問題。 

 

災區農產品的污染 

目前福島災區雖然還有大約十萬人尚未回

歸家園，但一切的準備都已朝長期的復原進行。

在日本當局大力策劃之下，福島一些周邊的縣市

已相繼恢復開放。當然，有一些縣市還有其所生

產的農產品、肉類及沿海魚類受到污染的疑慮，

例如(直到 2014 年)：福島、千葉、群馬、茨城、

櫪木、宮城、岩手、青森、長野、埼玉、靜岡、

山梨、山形、新潟等地。隨著時間的演進，對可

能受到污染的地方及其生產食品的管制也應隨著

不同的情況而進行策略上的調整。日本政府應即

時及透明的揭露正確資訊，不僅對日本的民眾如

此，對輸出的國家也應作個負責任的交代。如今，

各國當局對這些資訊都能確實的掌握，舉例來說，

美國聯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福島事故發生後，馬上發佈一系列的進口通

告 (99-33 號通告)， 列舉了受到污染影響的日本

縣市及嚴禁進口的食品。 

國際食安組織 

國際食品安全法典  (Codex Alimentarius) 目

前被公認為全球遵守的食安典範。此法典源起於

歐洲 (法典 Codex 一詞源於古歐洲)，奧匈帝國在

1891 年就訂定了食品的標準，這個標準的設定，

乃是由民間專家學者們討論而成，對於該標準的

遵守並沒有強制性。即便如此，它所規定的食品

標準卻得到社會廣泛認同，同時在法律上也擁有

一定的地位。食品安全法典一直沿用於歐洲德語

系國家，被公認為全世界最嚴格的食品標準。 

1961 年國際食品安全法典被國際糧食及農業

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認

可為國際標準，同時成立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

會專司標準的制訂。次年國際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也同時跟進而給予認

可。當然它也和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維持極其密切的關

係。委員會的目標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及安

全，同時促進全世界食品交易的公平及信用。雖然

法典委員會的規定並不具強制性，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卻常常引用它所

制訂的標準來解決有關國際間食品貿易上的爭

議。目前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有 188 名會員 

及 240 名觀察員 (台灣目前還不是會員國)。 

 

輻射容許量標準的制訂及執行 

標準的制訂 

繼 1986 年車諾比 (Chernobyl) 核子事故後，

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歷經一系列的討論和考

量，最終以合計量風險的分析方式作為標準訂定

的學理基礎。為了避免標準過度繁瑣及複雜，過程

中適當的挹注了一些保守的假設。在此前提下, 以

下是委員會於 1989 年所提供的公式，用於推導

食品中輻射容許量標準 (GL；即是每公斤的食品中

能容許的放射性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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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 IED / (M x ipf x eing) (貝克/公斤)  (公式一) 

其中， 

IED = 輻射劑量的免干預上限 (1 毫西弗) 

M = 個人食物的平均年攝取量 (公斤/年) 

ipf = 進口消費品出自於原產地的比例 

eing =  輻射活度對劑量轉換值 (毫西弗/貝克) 

此公式的計算基於以下的假設： 

1. 輻射劑量的免干預上限為 1 毫西弗 (國際輻射

防護委員會建議)。 

2. 成人每年食物的平均攝取量為 550 公斤。 

3. 嬰兒每年牛奶及食物的平均攝取量 200 公斤。 

4. 個人的平均年攝取量中的 10% 仰賴於進口 (即

比例為 0.1)。 

5. 為求方便起見，所有導出的標準值  (GL) 都基

於下列原則保守處理：以單位數最低完整近似

值為準、輻射核種群組的選定基於類似的輻射

活度對劑量轉換值。基於不同的假設和考量，

嬰兒和成人的標準值分開計算(請見例子如下)。 

我們以碘-131 為例，它進入人體內會集中在

甲狀腺，因此對嬰兒的影響會遠大於成人。嬰兒的

碘-131 容許量標準值推導結果如下： 

GL = 1 mSv / (200 kg x 0.1 x 0.00018 mSv/Bq) 

   = 278 貝克/公斤    

若取最低完整單位數近似值 = 100 (貝克/公斤)，

這就是所推薦的碘-131 食品標準。 

反觀若以銫-137 為例，它進入人體內會均勻的分

布，以成人為準的輻射物容許量標準值則是： 

GL = 1 mSv / (550 kg x 0.1 x 0.000038m Sv/Bq) 

   = 1,400 貝克/公斤 

  若取最低完整單位數近似值  = 1,000 (貝克/公

斤)，這就是所推薦的銫-137 食品標準。 

依此類推, 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制訂了

下列食品輻射容許量的標準值。 此一標準應用於

核災第一年後的狀況。日本福島事故後，國際間針

對標準值有相當多的討論，但一般的共識是，此標

準並沒有修訂的必要。 

核種群組 
輻射容許量標準 

(貝克/公斤) 
族群食用依據 

最低輻射容許量標準 

(貝克/公斤)*** 

238
Pu, 

239
Pu, 

240
Pu, 

241
Am 1 嬰兒食品** 1 

90
Sr, 

106
Ru,

 129
I, 

131
I, 

235
U 100 嬰兒食品** 100 

35
S*, 

60
Co, 

89
Sr, 

103
Ru, 

134
Cs, 

137
Cs, 

144
Ce, 

192
Ir 

1,000 嬰兒食品** 1,000 

3
H*, 

14
C, 

99
Tc 1,000 嬰兒食品** 1,000 

238
Pu, 

239
Pu, 

240
Pu, 

241
Am 10 成人食品 NA ( > 1) 

90
Sr, 

106
Ru,

 129
I, 

131
I, 

235
U 100 成人食品 NA ( = 100) 

35
S*, 

60
Co, 

89
Sr, 

103
Ru, 

134
Cs, 

137
Cs, 

144
Ce, 

192
Ir 

1,000 成人食品 NA ( = 1,000) 

3
H*, 

14
C, 

99
Tc 10,000 成人食品 NA ( > 1,000) 

*顯示值代表有機化合物。 

**食品純為嬰兒食用。 

***輻射物標準值取嬰兒和成人的最低值 (在所有狀況下，嬰兒皆可代表最低標準值)。 



  

執行的方法 

儘管以上的標準是為各個核種制定，然而在

同一食品內如果有許多不同的核種時，個人的年

度劑量還是應該保持在輻射劑量的免干預上限

內。因此下列的公式必須成立： 

∑  (M x ipf x eing)i < IED (1 毫西弗)   (公式二) 

其中，各參數如公式一， i 則是代表每個單獨的

核種。 

多核種情況時，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作

了如下的規範：假設核種屬單一核種群組時，各核

種的輻射活度總和就必須小於該核種群組的輻射

容許量標準值。例如，在某一批進口農產品中發現

同時有 100 貝克/公斤 的銫-134 以及 600 貝克/

公斤 的銫-137，因為這兩個核種同屬一個群組，

其標準值是 1,000 貝克/公斤，而兩個核種的總活

度為 700 貝克/公斤，所以這批農產品符合標準。 

     然而當各個核種不屬於同一群組時， 因為

各群組的輻射容許量標準值考量核種的不同屬性 

(例如核種的半衰期及人的生理特性)，上述的方法

在運用上就有困難。比如碘-131 有著很短的半衰

期而它特別會被人體的甲狀腺吸收，不同於銫-137 

有著很長的半衰期而且會均勻分布人體內。基於

核種的不同屬性，以及上述的各種保守的因素，國

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在和各個相關國際組織取

得共識後，就此規定在多核種情況下，每個核種群

組可以單獨應用。例如在同一批進口農產品中發

現了碘-131 及銫-137，則它們的輻射容許量標準

分別為 100 貝克/公斤及 1,000 貝克/公斤。也就

是說只要每個核種的活度小於所屬核種群組的標

準值時，該農產品就符合規定。 

 

 

 

福島的米全量全袋檢查 

 

 

 

 

 

圖片來源：中川惠一教授「知輻惜福－福島真相」論壇演講簡報。 

近年世界各國對災區食品的控管 

全世界最嚴重的核子災難莫過於 1986 年發

生在烏克蘭的車諾比(Chernobyl) 事故。此一事故

總共釋放的放射性物質活度為 1.41x1019貝克，包

括 1.76x1018 貝克的碘-131 及 8.5x1016 貝克的銫

-137，全世界都可檢測到這些放射性物質；其污染

範圍除東歐外，還涵蓋西歐及北歐各國，污染的

農地高達兩百六十萬平方里。正因為如此，各國

(包括前蘇聯及整個歐洲)對農產品的控管也就格

外的謹慎和嚴格。以上所討論的國際食品安全法

典標準值，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於 1989 年所制訂出

來的。因為這個事件影響眾多的區域，食品的控

管方式自然受到各國的重視並達成共識。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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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類別 食用水 牛奶 一般食品 嬰兒食品 

輻射物標準值 

 (貝克/公斤) 
10 50 100 50 

 

後的今天，雖然還有部分汙染區尚有可觀的輻射

物殘留，但在嚴格的管制下，有關車諾比農產品

的進出口已經不再成為國際的議題。  

2011 年的福島核子事故是繼車諾比後最大

的事故。總共釋放的放射性物質活度為碘-131 約

1.5x1017 貝克，銫-137 約 1.2x1016貝克，大約是

車諾比的十分之一。事故發生之後，當局立即採

取紧急措施，除了加強對環境及食品的檢測外，

同時也對災區食品做出嚴格的控管。由於福島鄰

近海洋，而且災害發生時利用海水進行緊急的廠

內救援，大量高濃度輻射廢水引起了海域的污染，

因此福島附近的海魚類也受到某種程度的污染，

這是和車諾比不同的地方。另一個不同點是，福

島事故的污染基本上只限於日本而沒有影響他

國。因此農產品出口的問題，在國際上大致公認

為屬於日本的外交及經貿問題。然而日本在 2012 

年毅然訂定了一套嚴格的標準如下 (基於日本現

有的核種，大多為銫-137) ： 

此標準將食品分成五大類，輻射劑量上限為 

1 毫西弗  (包括所有食品類別)，採用保守的係

數，因此，比起國際食品安全法典，日本制訂的

標準較微嚴格。日本當局的考量除了食品的輸出

外，同時要保護廣大的國內消費者 (例如食用水

大致是供當地居民飲用)。除了訂定嚴格的標準

外，日本當局也做了一系列的控管，包括主動的

檢測管制區域汙染狀況，並同時通報國際相關單

位。目前在國際上尚未出現重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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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情況 

福島事故引起了美國社會很大的關注，除了

日本進口食品外，也關心外海  (尤其是瀕臨太平

洋的美國西岸) 魚類的污染。由於美國在福島事

故前後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所以對福島的諸項議

題也有相當精準的評估與判斷。 

美國的食品輻射容許量標準值的制訂源自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的防護指南  (Protective 

Actions Guideline; PAG)。此標準由美國聯邦食品及

藥物管理局 (FDA) 主導制訂，所制訂出的標準稱

為導出干預基準 (Derived Intervention Level; DIL)。 

事實上這個觀念基本上和國際食品輻射容許量標

準一致而且數值雷同，只是假設的參數不同  (例

如美國所用的輻射劑量上限是 5 毫西弗，但是所

用的進口消費比例數值卻是比較高的 30%)。然而

二者都是為了因應車諾比事故而訂定，所制訂標

準的數值也都相差不大。  

針對日本福島的影響，美國聯邦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發佈一系列的通

告 (如進口通告 99-33 號)。通告上明列污染所影

響的日本縣市及嚴禁進口的食品，這通告一直隨

時間而修正。除此之外，凡是參與製作、包裝及

食品儲存的所有日本公司都須註冊並受管制，一

旦發現有污染，該食品就不准進口。由於美國聯

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有上千員工，擁有各種高科

技檢測儀器的實驗室散布於各州，可以隨時偵測

出污染的存在。直到目前為止，福島事故對美國

的食品進口並沒有特別的影響。當然，美國聯邦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也同時和各個聯邦管制單位保

持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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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食品安全對國民的健康乃是極重要的一環，因此相關的管制單位

絕對要建立一套有效且令人信服的管制機制以昭公信。近幾年發生的

食安事件層出不窮，更讓民眾對食安的把關有著相當的期待。面對全

新的食品輻射問題，民眾的恐慌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食品輻射安全的問題也跟其他食安問題一樣，都要回歸科學的基

本面來考量，也就是要考慮到民眾的風險。以上所討論的國際食品輻

射容許量的標準，就是以極低的風險為基準，如果各個層面的控管都

能確實執行，民眾的安全應該是無需顧慮。 

處置類似的問題，特別注意避免使用“零風險”的概念。 一般而言

“零風險”也就是所謂的“零檢出”，就是要做到完全無法檢測出輻射的

存在，此一方法的不可行原因如下： 

一、 自然界輻射比比皆是，無論在土壤中、空氣中、水中、乃至存在

食物中及人體內。例如人體內存在約 3,700 貝克的天然放射性核

種鉀-40 (半衰期 12.5 億年)，它對我們造成的年劑量約 0.1 毫西弗 

(或是相當一次的胸腔 X-光檢查)。鉀-40 同時也存在香蕉及其他

食物中，要去除這些放射性物質是不可能也不必要。 

二、 冷戰時期各國所試爆的上千顆大氣核彈造成世界各地累積了不

少的放射性落塵 (大多是鍶-90 及銫-137)。這些落塵目前已成為

環境背景，而常常會在日常生活被檢測出來，要去除此環境背景

相當困難。 

三、 隨著科技的演進，儀器的檢測能力大幅提升。 但是從實際的角度

看，若要偵測到極低的放射性活度不但曠日費時而且所費不貲，

因此可行性不高，而且並無法實質的降低風險，因此事實上也沒

必要 。 

因應福島核子事故的發生，對於食品輻射安全的檢測，最終的上

策還是沿襲國際建立的軌道運行，也只有朝這方向執行食品的管制，

各國才有著一致性。這個方向在管制核污染和其他食品的污染上，並

沒有甚麼不同。最重要的是這些政策的科學基礎及執行的方式，必須

公開且透明的呈現給民眾，以取得全民的共識。我們須謹記保護食品

的安全乃是保護社會民眾的基本要務，對每一個環節都不可掉以輕

心，唯此甚幸。 

在此眾說紛紜的時候, 筆者很希望藉這個機會跟國內輻防界前輩

同仁們在這些議題上交換意見並希望在有些觀念上能作個澄清。 



 

 

 

 

 

 

 

 

 

 

 

 

 

 

 

 

 

 

 

 

 

 

 

 

 

 

 

 

 

 

 

 

訓練班開課時間 

訓練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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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操作人員研習班  

A 組 

36 小時許可類設備 

A2 02 月 14 日～ 21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A3 08 月 01 日～ 08 日 高雄 文化大學推廣部 

B 組 

18 小時登記備查類設備 

B3 02 月 22 日～ 24 日 高雄 輻射偵測中心 

B4 03 月 08 日～ 10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B5 03 月 15 日～ 17 日 台北 建國大樓 

B6 03 月 22 日～ 24 日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 

B7 04 月 19 日～ 21 日 高雄 文化大學推廣部 

B8 05 月 10 日～ 12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B9 05 月 17 日～ 19 日 台北 建國大樓 

B10 06 月 07 日～ 09 日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 

B11 06 月 21 日～ 23 日 高雄 文化大學推廣部 

B12 07 月 11 日～ 13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B13 07 月 18 日～ 20 日 台北 建國大樓 

B14 08 月 15 日～ 17 日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 



 

輻射防護專業人員訓練班 
輻防師 144 小時、輻防員 108 小時 

／新竹帝國經貿大樓 
 

員 31 期 第一階段 06 月 26 日～ 30 日 

 第二階段 07 月 03 日～ 07 日 

 第三階段 07 月 17 日～ 21 日 

 第四階段 07 月 24 日～ 27 日 

進階 21 期 21 - 1 08 月 16 日～ 18 日 

(原 20 期未開班) 21 - 2 08 月 21 日～ 23 日 

 

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訓練班* 
 

三小時 
03 月 03 日 台北 

03 月 14 日 新竹 

03 月 28 日 台中 

04 月 13 日 高雄 

05 月 26 日 台北 

06 月 02 日 新竹 

六小時 
04 月 26 日 新竹 

05 月 04 日 高雄 

05 月 16 日 台北 

 

鋼鐵建材輻射偵檢人員訓練班* 
 

鋼 
04 月 27 日～ 28 日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05 月 23 日～ 24 日 高雄 

 

上課地點 

台北 建國大樓 台北市館前路 28 號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0 樓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 

高雄 
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南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文化大學推廣部

高雄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訓練班簡章可至本會網站查詢。 

 

課程安排問題，請聯絡本會 

電話 (03) 572-2224  

分機 313 李貞君（專業人員、 

鋼鐵建材、 

繼續教育） 

     315 邱靜宜（放射物質 

與游離輻射設備） 

傳真 (03) 572-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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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如果僅註明區域，但

是沒有詳細地點，將依照當期

報名人數來決定適當地點。屆

時會再通知已報名的學員。 

http://www.rpa.url.tw/index.php/2011-10-20-18-10-08


最新證照考試日期與榜單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 年第 1 次輻射防護及操作人員測驗 

報名期間：民國 106年 2月 13日起至 3月 3日截止。 

測驗日期：民國 106年 4月 29日(星期六)。 

測驗地點： 

    台北試區 - 考試院國家考場(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1段 72號) 

    高雄試區 -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102號) (相關網址)  

 

國內訊息 

原能會積極查證外電報導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 

有關外電報導義大利貿易商於台灣海域海拋 20萬桶核廢料乙事，原能會非常重視，已成立專案小組進行

查證。原能會要求駐外人員查證該項報導，並透過外交部洽請駐義大利代表處協助蒐集資料，以供研判。 

原能會表示，1983年倫敦海洋投棄公約已禁止各國海洋投棄核廢料，我國亦從未有核廢料海拋作業。依

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統計(文件編號 IAEA TECDOC-1105)，國際間從 1946年到 1993年截止，共有 13個國

家進行海拋，地點位於北極洋、大西洋、與太平洋等處，尚未發現有在台灣附近海域海拋的情事。原能會

將繼續蒐集以往國際核廢料海拋資料，進行研判。 

依據原能會歷年輻射偵測中心，針對基隆及西子灣海水之放射性監測，結果均為正常，對於台灣沿海所產

牡蠣、蛤蠣、魚類、蝦及海藻，進行放射性檢測分析結果，均符合規定，請民眾放心。歷年詳細檢測之數

據，請參閱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台灣地區放射性落塵與食品調查半年報」。原能會將進一步整理歷年台

灣南北部海域生態調查研究之相關資料，進行查證與研判。 

核三廠 1 號機 106 年 1 月 24 日反應器急停之原因已釐清，原能會於 1 月 25 日同意其再起動

申請 

106 年 1 月 24 日 6 時 25 分核三廠 1 號機因反應爐冷卻水泵(RCP)C 台(共 3 台)跳脫，造成冷卻水 C 迴

路流量低，引動反應器急停。此事件並未影響反應器安全亦不涉及輻射外洩，屬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

度(INES)之 0級事件。 

 
輻防新聞廣場 
這裡有您最關心的證照考試資訊、國內產官學界最新消息、以及 

近日全球輻防新聞 

新聞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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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ec.gov.tw/%E8%BC%BB%E5%B0%84%E5%AE%89%E5%85%A8/%E8%BC%BB%E9%98%B2%E6%B8%AC%E9%A9%97--4_29.html
http://www.trmc.aec.gov.tw/utf8/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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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在接獲台電公司事件通報後，即責成駐廠視察員確認機組安全停機無輻射外洩情形，並要求台

電公司須查明事件發生原因，提出必要改善措施。台電公司於 1 月 25 日下午陳送綜合檢討報告，經

查 RCP C台馬達係因其 A相比流器線路斷線，致使其差動電驛引動跳脫，造成反應器急停。台電公司

綜整此次事件之過程、原因、後續處理情形及改善措施後，於 1 月 25 日晚間依「核子反應器設施停

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之規定向原能會提出再起動申請。 

原能會在完成審查並確認反應器急停之原因已釐清，台電公司並已修復相關線路、平行展開檢查、提

出後續強化措施及確認現場設備均處於正常狀態後，於 1月 25日 23時 10分同意機組再起動。 

蘭嶼核廢料的遷移正式向前邁出了一步 

台電公司已於 105 年 12 月底提報「低放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的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

場規劃報告」，原能會已於 106年 1月 3日將相關資料上網公開。這兩項報告的提出，標誌著蘭嶼核

廢料的遷移，正式向前邁出了一步。原能會預定於 106年 2月 15日前完成這兩項報告的審查，審查

結果屆時將上網公開，並要求台電公司切實辦理。 

不偏不倚，不多不少─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除執行輻射安全管制，自 93 年起開始積極推動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對

民眾經常使用之電腦斷層掃描儀、乳房 X光攝影儀以及放射治療設備(例如: 醫用直線加速器、電腦刀

及加馬刀等設備)均訂有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符合標準的設備核發「輻射醫療曝露品質標籤」，

原能會並要求醫療院所將標籤張貼於設備上供民眾辨識，以確保接受放射診斷與放射治療民眾的輻射

安全。 

實施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的好處，是使放射治療設備照的不偏不倚、照的不多不少，符合醫師的醫

療處方；放射診斷設備可於合理的劑量下，獲得最佳的影像品質，供醫師做最佳的診斷，以提昇國內

輻射醫療品質，降低病人不必要的輻射曝露劑量。目前 1年受惠民眾就超過 410萬人次。 

[新聞小辭典]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Medical Exposure Quality Assurance) 

藉由每日、每週、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品質保證測試的執行，以確保輻射醫療設備各方面性能

均維持在一定品質。 

106 年 1 月輻安預警自動監測日平均劑量率變動圖 

106年 1月輻安預警自動監測日平均劑量率，均在背景變動範圍（0.2μSv/hr）內。 

(相關網址) 

106 年 1 月輻安預警自動監測日平均劑量率變動圖 

106年 1月輻安預警自動監測日平均劑量率，均在背景變動範圍（0.2μSv/hr）內。 

(相關網址) 

http://www.trmc.aec.gov.tw/utf8/big5/bulletin/fileshare/15/201702090001.pdf
http://www.trmc.aec.gov.tw/utf8/big5/bulletin/fileshare/15/201702090001.pdf


 

海外信息 

聯合國之報告顯示，福島核事故並未使癌症患者顯著增加 

聯合國之輻射暴露報告顯示，福島核事故並未使癌症患者顯著增

加。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SCEAR）秘書長馬爾科姆

・克利克亦表示，任何的消息指出福島核事故造成癌症患者增加是

不可信的。 

此報告評估輻射物質外釋對於環境的影響。報告指出，由於福島核

事故發生當時有採取防護措施，事故造成的暴露劑量較車諾比核事

故小許多。並且兒童罹患甲狀腺癌的趨勢也與車諾比核事故後的趨

勢不同。由於福島當地進行了廣泛且仔細的檢查，一般微小到難以

檢測的甲狀腺癌也會被發現，因此增加了甲狀腺癌的罹患率。 

─ 摘錄自福島民報 

美國核管相關法規（ 10 CFR part 20 與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將不再修改 

美國核管會（NRC）不打算再修改部分法規（10 CFR part 20 與 10 

CFR part 50, appendix I），並表示在這方面修法只會增加更多開銷且

無有效的助益。委員會表示現今美國核管會的法規架構已足以保護

工作人員、社會大眾以及環境。更多資訊可至 Federal Register, 

Volume 81 Issue 249 (Wednesday, 28 December 2016) pages 95410–

95412尋找。 

英國面臨脫歐之後是否退出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之問

題 

英國政府認為根據 2008年歐盟修正法(2008 EU Amendment Act)，

英國脫歐之後必須退出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目前各界正熱

烈討論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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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子事故五年之後： 

甲狀腺癌的現況 

輻防新知 

福島後日本使用先進的超音波設備進行 30

萬名兒童的甲狀腺檢查，檢測到的甲狀腺癌，

與全面性的檢查有關，而與輻射無關。 

緣起 

美國輻射防護與度量委員會(NCRP)主席約翰.伯依教授(John 

D. Boice, Jr)於美洲保健物理學會 2016 年 11 月電子報中報導他參

加的第五屆福島輻射和健康國際專家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重點

為福島後日本使用先進、純熟的超音波設備進行 30 萬名兒童的甲

狀腺檢查結果，並探討這些兒童的甲狀腺癌症狀。 

 

福島跟車諾比不一樣 

伯依教授首先強調「福島不是車諾比」，雖然日本政府因為

無法有效溝通而失去信譽，但是日本政府在輻射防護方面做的事

情，大多數是正確的，例如：立即採取撤離行動、提供避難所和管

制食物供應。相反地，車諾比事故發生時，蘇聯政府幾乎沒有採

取行動，兒童喝了受污染的牛奶導致了甲狀腺癌的發生。這跟日

本福島事故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日本福島事件中，民眾受暴露的

劑量非常低，攝取受污染的牛奶和食物的途徑受到管制，民眾劑

量主要來自吸入和體外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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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碩士，

現為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研

究助理。 



 

 

  
東京大學醫學部的中川惠一醫師是放射線

科的專家，在這領域的研究已經超過 30 年。福

島事故後他非常關心當地居民受到輻射暴露的

情況並積極與他們接觸。中川醫師的說法也跟伯

依教授相同。根據中川醫師提供的福島縣縣民健

康管理調查資料結果顯示，從 2011 至 2013 年

年底為止，共調查福島第一核電廠周遭的 46 萬

縣民，他們所受到的體內曝露的劑量幾乎是零，

主因就是日本政府實施了極為嚴格的食品管制。

而來自福島事故的體外曝露累積劑量，在 3 毫西

弗以內的比例占 99.3％，其餘 0.7％也大都在 15 

毫西弗以內。 

 

福島的甲狀腺癌患者並未因福島事故

而增加 

伯依教授強調：我們非常了解甲狀腺癌。首

先，甲狀腺癌是可以由輻射引起，但不是在第二

天就發生，從暴露於輻射開始到可檢測出有腫

瘤，約需要 5 年的時間。在此全面且詳細的調查

中，觀察到的甲狀腺癌細胞，可以認為是在福島

核子意外事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原子輻

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SCEAR)、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與福島醫學大學的研究指出，未檢測到 5

歲以下兒童得到甲狀腺癌，相反檢測到的病例都

是風險低得多的年紀較大兒童和青少年。在車諾

比事故中，得到甲狀腺癌的均為 5 歲以下兒童。 

中川醫師也有相同的見解並補充說明，將福

島縣民的甲狀腺癌細胞的基因變異加以解析，其

結果與車諾比事故有明顯的不同。福島事故中所

觀察到的癌細胞其基因變異與成人型是相同的；

車諾比事故中則與成人型不同。而且，福島事故

中的男女比例是 3 比 7，這和自然發生的機率相

似；車諾比事故中則是 1 比 1。 

甲狀腺癌會由輻射引起，但微小劑量範圍幾

乎不可能引發甲狀腺癌。考慮到所有兒童接受的

劑量非常微量至幾乎可忽略，所以研討會普遍的

共識是：這些檢測到的甲狀腺癌，與大量全面性

的檢查有關，而與輻射無關。 

 

民眾的焦慮 

使用先進、純熟的超音波設備來檢查 30 萬

名兒童甲狀腺，發現了高比例的甲狀腺癌，雖然

這些甲狀腺癌不可能與輻射暴露相關，但它們仍

是真實存在的，並且已經造成了民眾的焦慮。其

實在福島縣以外的區域，做相同的全面性調查

時，也發現了如此高比例的甲狀腺癌和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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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川惠一教授「知輻惜福－福島真相」論壇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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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The Boice Report #52, 

“Fukushima—Five Years 

After: Thyroid Cancer”, 

Health Physics News, 

November 2016. 

2. 福島真相- 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

中川惠一教授 2016 年 5 月 13 

日台電公司舉辦「知輻惜福－

福島真相」論壇。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eF9FbPDnVlU 

韓國的甲狀腺癌全面檢查研究也顯示了此一結果。韓國的健保

加入甲狀腺癌檢查後，韓國的甲狀腺癌患者比例就不斷快速地上升，

但死亡率卻仍保持不變。而當韓國將甲狀腺癌檢查從健保中移除後，

甲狀腺癌比例就快速地下降到一般值。中川醫師進一步指出，韓國女

性的甲狀腺癌已經成為韓國女性癌症發生人數的第一名，而且比第二

名乳癌的發生數高出近 2 倍。甲狀腺癌發生人數第一名，這在世界各

國都是很罕見的事情。 

癌症健檢的重點不是在「是否罹癌」，而是「會不會因罹癌而有

不良的影響」，也就是說癌症健檢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癌症的致死率，

不是為了找出並無生命危險或不良影響的細微癌症並治療。 

對韓國醫界來說，切除甲狀腺手術的風險極小，但是可領到健保

補助，所以韓國女性在癌症健檢時大都會檢查甲狀腺，發現有甲狀腺

癌就接受不必要的甲狀腺切除手術。韓國切除甲狀腺手術一度風行到

光是排隊等候就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造成醫療上的巨大浪費。而且

一旦切除甲狀腺，人體就無法再製造甲狀腺荷爾蒙，接下來的歲月都

得服用荷爾蒙。這現象嚴重到韓國在幾年前決定把甲狀腺癌從健保中

剔除，才結束這場「悲劇」。 

 

啟動調查的原因是為了回應公眾的關注，而非來自科

學的考量 

從研究輻射效應的角度來看，沒有理由應該繼續這項全面性的

調查，因為劑量是如此地微不足道，即使真的找到一個案例，也沒有

足夠的統計檢定力來確定其成因為輻射暴露。然而，決定是否要繼續

這項調查的，還有來自社會壓力（例如，有年幼子女的母親）、保健

問題和日本政府的責任等等因素。 

伯依教授建議，如果日本要繼續調查福島縣民的甲狀腺癌，應該

非常清楚地說明，這是一項關於人民健康的調查，而不是一項科學研

究。如果有甲狀腺癌被極敏感的超音波裝置檢測到，要清楚地告知這

是因遺傳或其他因素引起，而不是由輻射引起的。 

福島事故的輻射暴露對健康影響很小、甚至不存在，但對日本的

經濟負擔、後續復原和公眾焦慮可能持續幾十年。世界需要了解關於

輻射對健康影響的真相，然後持續關心和幫助福島人民。 

專家介紹： 

1. 中川惠一 

東京大學醫學系附屬醫院放射

線科副教授、日本厚生勞動省

「癌症相關知識普及啟發懇談

會」主席、「癌症對策推進協議

會 」 委 員 、「 癌 症 檢 查 企 業

action」顧問委員會議長、日本

放射線腫瘤學會理事。 

2. 約翰‧伯依（John D. Boice Jr.） 

NCRP 主席、ICRP 委員長、

UNSCEAR 美國代表、醫學教

授。 



什麼？ 

輻射沒有安全劑量居然是個沒被證

實過的假說？ 

輻說 

作者 

廖彥朋 

《台灣鯛民》專頁原作者，網友暱稱為

「養殖戶」，自稱「周魚民的老闆」。 

大學念的是放射科學，發現自己沒有這

方面才華，碩士轉讀醫學物理，又發現

這行沒有前途，在醫院工作三年半之後

帶著兩把吉他逃到日本，在京都大學醫

學研究科當醫科學專攻博士生。 

✓ 長庚大學醫學物理暨影像科學碩士 

✓ 雙和醫院醫學物理師 

✓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醫學物理師

認證 

✓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醫科學博

士生(ing) 

美國醫學物理學會（AAPM）和保健物理學

會（HPS）都表示：「劑量低於 50 mSv到 100 

mSv 的健康效應風險可能太小或是根本不

存在。」 

我真的三不五時就要被「輻射沒有安全劑量」這八個字精神虐

待一下，為什麼說是精神虐待呢？因為說這句話的人往往沒讀過輻

射防護學，他們可能只是讀過幾篇相關報導，或是曾經在職場的輻

射安全教育課程中補眠，結果唯一聽到的八字箴言成了一生的心靈

總指導，然後每次你依據當下的科學證據解釋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

一直跟你鱸、一直鱸、一直鱸，鱸到你受不了放棄解釋的時候，他

們就自行宣布當選。鄉親啊！這句話只是一個假說，而且還是個一

百多年來從沒被證實過的假說啊！ 

為什麼需要一個假說 

       為什麼需要一個假說？就是因為測量不到啊啊啊啊啊！！！

我們都知道，輻射對人體的傷害可以分為「確定效應」和「機率效

應」：確定效應（例如：脫毛、白內障等）通常發生在短時間內高

劑量的輻射曝露；而機率效應（例如：癌症、遺傳性疾病等）則是

隨著劑量增加而發生機率增加。依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ICRP 60號

報告書，每西弗(Sv)的曝露將增加約 5% 的癌症風險（參考 1;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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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現在問題來了，如果 1 Sv會增加 5% 的

癌症風險，那麼 0.1 Sv會不會增加 0.5% 的風險？

0.01 Sv會不會增加 0.05%的風險？0.0001 Sv會不

會增加 0.0005% 的風險？答案是：「不知道。」

因為從廣島長崎倖存者的資料顯示，近七萬名受

到低於 100 mSv（=0.1 Sv）輻射曝露的倖存者中，

並無法觀察到劑量與癌症風險的線性增加關係

（參考 2）。這件事情對輻射防護實務是非常困擾

的，因為我們眼睜睜的看著超過 100 mSv 的曝露

造成癌症風險線性增加，但同時又觀察不到低於

100 mSv的曝露有相同的趨勢。 

基於應用科學的目的，科學界（尤其是輻射

防護學界）很難在這樣情況下直接否定低劑量的

風險。因此，在包括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游離輻

射生物效應委員會（BEIR）等輻射防護相關組織都

建議使用「假設輻射沒有安全劑量的線性無低限

值模型（LNT）」來評估低劑量風險（我這邊特別

強調「評估」二字，因為很多人都誤以為這些用計

算機算出來的數值是在真實世界被測量到的），

這是以輻射防護為目的而採用的假設。所以在這

些報告中我們都會經常看到類似這樣的句子：「雖

然低劑量輻射與癌症風險的關係存在不確定性、

難以觀察、統計不顯著，但是我們有理由假設低

於 100 mSv時的癌症風險隨劑量線性增加。」（參

考 3, 4）那個「理由」就是輻射防護規範。 

你能想像到的曝露型態都沒推倒科學

之壁 

當然，有些人會想嗆我說：「你講這個是原

子彈，是瞬間曝露，那累積呢？那累積呢？那累

積呢？（回音）」於是乎，由歐美合作樣本數近五

十五萬人的核電廠工人研究（INWORKS）在 2015

年所公布的兩份報告書給了我們一個答案：「累

積劑量低於 100 mGy時，依舊存在不確定性、難

以觀察、統計不顯著。」（參考 5, 6; 註 2）事實

上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知道在相同

劑量下，單次曝露的傷害大於分次曝露（就像是

一天曬八小時太陽會比連續半個月每天曬半小時

慘一樣），因此如果單次曝露都不顯著的情況下，

分次曝露應該是更難觀察到生物效應的，我這邊

都還沒提到傳說中年劑量 260 mSv 的拉姆薩爾

啊！ 

像是這陣子食品安全的問題很流行，就會有

人出來嗆說：「就算你說的都是對的，那都是體外

曝露不是體內，體內不一樣。」對，但是如果你反

 

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ICRP 60 號出版物指出，每 100 毫

西弗將增加約 0.5%的癌症風險 

註解： 

1. 這裡的「5%/Sv」並非絕對值，而是相對於原

本的終身罹癌率所增加的風險。若以英國研究

1960 年後出生者的終身罹癌率為 50%為假

設，則每 100 mSv 將增加 0.25%風險。 

2. 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有時候我們可以將戈雷

（Gy）與西弗（Sv）的數量視為相當，即便兩

者的物理意義有所區別。 



 

問這些人哪裡不一樣他們又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事實上，雖然這兩

種曝露的風格是不一樣，但是造成傷害的途徑是一樣的啊！不外

乎就是光子或重粒子的發射產生電子游離導致 DNA 斷裂然後絕大

部分的情況下被修復加上極少部分發生變異的生物效應（我知道

你讀到這裡瞌睡度已經達到 87%了），這就是為何我們最後都得將

這些曝露的結果通通轉換到那個滿滿的大～平～台～：「有效劑量

（單位：西弗 Sv）」。 

學界說了什麼 

基於以上的理由，近幾年許多輻射應用相關組織都表達不該

過度放大檢視低劑量生物效應的立場。美國醫學物理學會（AAPM）

和保健物理學會（HPS）都表示：「劑量低於 50 mSv到 100 mSv的

健康效應風險可能太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說：「直接將集體有效劑量換算成癌症死亡數是不合理也應該避免

的。」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SCEAR）說：「不應該

直接把大量人口數乘上超低劑量來評估輻射致癌的數目。」（參考

7），基本上大家對於低劑量輻射的態度可說是已經清楚到不能再

清楚、明白到不能再明白了，要再撐下去只能假裝看不懂英文了。 

老闆碎碎念 

有時候有些人會問我說：「測量不到等於不存在嗎？」沒有

錯，測量不到並不等於不存在，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思考：「測量

不到的東西，它的存在與否真的重要嗎？」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

的哲學的問題啊，不如咱們來一合會津譽的金牌純米大吟釀再繼

續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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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縣會津譽酒廠的純米大吟釀榮獲 2015 年世界釀造酒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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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台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 

輻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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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退休教授、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退休人員 

國內放射性廢棄物各階段的管理，不但符合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九大原則；其輻射防

護為達最佳化，也都訂定了劑量約束，符合

ICRP 最新的 103 號建議書之建議值。 

前言 

台灣游離輻射的應用，已廣泛用於醫學、農業、工業、研究與

核能發電等，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這些放射性廢棄物

須要妥善管理，才能避免其輻射危害、確保民眾安全與環境品質，

且不會對未來世代附加不當的負擔。因此妥善管理放射性廢棄物是

核能和平應用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國內民眾相當關心的議題之一。 

國際原子能總署(以下簡稱 IAEA)為協助各國妥善管理放射性廢

棄物，於 1995 年發行「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 [1]，內有九項基

本原則，主要內容如下： 

(1) 人類健康防護：必須使輻射劑量在人類可接受的範圍內，以確保

人類的健康。 

(2) 環境保護：使對環境的衝擊在可接受之範圍內，以確保環境品

質。 

(3) 超越國境防護：必須考量在無國境界限下，能確保全人類健康與

環境。 

(4) 未來世代防護：必須能預估未來世代健康之影響，其影響不得大

於現今可接受的影響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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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貯存場(圖片來源：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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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概念於 2007 年提出第 103 號建議書[3]，以取

代第 60 號建議書。ICRP 第 103 號建議書中，仍使

用有效劑量作為輻射防護的量，主要用於輻射防

護設計與最佳化的預期劑量評估，判斷是否符合

法規劑量限值。ICRP 已認識到極低劑量/劑量率的

輻射健康效應具有不確定性，使用線性無低限值

(LNT)模型是為了保守起見。因此對接受極低劑量

的大量人群來說，認為不能單純地計算出危險度。

有效劑量的計算將使用新修訂且經年齡和性別平

均的組織加權因數。顯然有效劑量的計算是對「參

考人」而非個體，故不可推估某個人的致癌危害

或遺傳疾病危害。 

ICRP 認為第 60 號建議書中輻射防護方法的

輻射作業(practices) 與干預(interventions)，可能

無法清楚區分，且難以對曝露情況 (exposure 

situation)進行分類，因此需要以三種曝露情況來

取代。分別為：(1)規劃(planned)曝露情況：指規

劃引入或操作輻射源的情況，包括以前的輻射作

業情況。(2)緊急(emergency)曝露情況：指在規

劃曝露情況執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或由惡意行

為引起的，並需要採取緊急應變措施的情況。(3)

既存(existing)曝露情況：指在決定採取控制措施

時，已經存在的曝露情況。 

ICRP 第 103 號建議書，維持輻射防護的三項

基本原則：正當性、最佳化、劑量限值。正當性與

最佳化原則，可用於上述的三種曝露情況；劑量

限值原則，僅用於規劃曝露情況預期一定存在的

劑量。在規劃曝露情況，採用劑量約束 (dose 

constraint) 進行最佳化，其防護設計還應考量意

外事故與惡意事件所引起的不正常曝露，稱為潛

在曝露(potential exposure)；在緊急曝露與既存曝

露情況，應用參考水平(reference level)進行最佳

化，並將參考水平作為評估防護行動的準則，以

判定是否需要採取下一步行動。劑量約束與參考

水平用於輻射防護的最佳化過程，應確保已考量

社會與經濟因素。選取劑量約束與參考水平時，

國家的管制部門常常起主要的作用。 

(5) 未來世代負擔：必須不能附加給未來世代不

當的負擔。 

(6) 國家法規架構：必須有適當的國家法規架構，

此法規架構應能清楚地顯示出責任所在與獨

立管制的功能。 

(7) 廢棄物產量管制：廢棄物產生應儘可能減少。 

(8) 廢棄物產生與管理的相依性：廢棄物產生與

管理所有步驟間的相依性，必須適當地考量。 

(9) 設施安全：廢棄物管理設施，在其使用期間應

確保其安全。 

在台灣，當然需要以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的九大原則，來管理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過程的輻射防護，除了遵守國內輻射防護相關

法規外，也應參考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

ICRP)對輻射防護的建議。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基本步驟 

 

 

ICRP最新輻射防護的建議 

目前國內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係參考

ICRP 第 60 號建議書[2]研訂而成。然而，ICRP 根

據最新可用的輻射曝露數據，對於輻射防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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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P 之輻射防護，分為「射源相關」與「個

人相關」的防護。「射源相關」強調該射源可能影

響很多人群；「個人相關」強調在特殊的規劃曝露

情況下，需要分別限制職業曝露與民眾曝露。輻

射防護的三原則、防護相關、曝露情況、防護水平

之關係，如表 1。 

 

國內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輻射防護 

放射性廢棄物的型態，可分為氣態、液態與

固態。放射性氣體或微粒，容易造成工作場所的

空浮，應加以吸附或過濾轉成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放射性液體或溼性放射性廢棄物不易貯存且易污

染環境，應加以吸附、過濾或濃縮，再經固化作業

轉成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核電廠放射性廢氣的處理 

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氣的主要來源為：(1) 水

射解後氧同位素被活化，以 16O(n,p)16N 為大宗，

其 16N 的加馬能量為 6.13MeV，所幸其半衰期僅

為 7.13 秒。(2) 燃料護套表面迷離鈾之分裂氣體

產物。(3) 氚氣，如水中之氘被中子活化 2H(n,

γ)3H、235U 三分裂產生之氚氣及硼被中子活化

10B(n,2α)3H 等。(4) 非常少量的破損燃料棒擴散

出的分裂氣體產物。 

放射性氣體的處理方法：(1) 因大部分的放

射性氣體之半衰期都很短，故儘量延長在廠內的

停留時間。(2) 利用高效率過濾器去除含放射性核

種之微粒。(3) 將氣體乾燥，再以活性碳吸附惰性

氣體。(4) 處理後的放射性氣體經偵測後，符合排

放標準時排放。 

核電廠放射性廢液的處理 

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液的主要來源為：(1) 機

件洩水、(2) 地面洩水、(3) 化學廢液、(4) 洗滌廢

液。其放射性來源，有下列兩種機制：(1) 分裂產

物、(2) 中子活化產物(包括超鈾核種)。分裂產物

的游離輻射為貝它(β)、加馬(γ)與少量的中子，

99.9% 的分裂產物存在用於過核燃料內，如 137Cs、

90Sr。中子活化產物是由穩定核種吸收了中子所產

表 1、輻射防護的三原則、防護相關、曝露情況、防護水平之關係 

防護三原則 防護相關 曝露情況 防護水平 

正當性 

射源相關 

 

規劃曝露 劑量約束 

緊急曝露 參考水平 

既存曝露 參考水平 

最佳化 

射源相關 

 

規劃曝露 
正常曝露 劑量約束 

潛在曝露 風險約束 

緊急曝露 
參考水平 

(最大值 100 毫西弗) 

既存曝露 參考水平 

劑量限值 

個人相關 

 

規劃曝露 

劑量限值(所有射源) 

劑量約束(單一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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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經焚化、壓縮處理，以減少廢棄物的體積。然

而，濕性固體廢棄物以水泥或高效率固化劑固化，

再以容器盛裝，其固化體品質須符合「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之規定。 

核電廠各類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的工作人員，

都屬於輻射工作人員，每一位的輻射劑量都須符

合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的職業曝露之劑量限

度。 

核電廠內放射性廢氣、廢液與廢固處理系統，

其輻射防護之要求，應納入「核能電廠環境輻射

劑量設計規範」中：任一核能電廠廠址，不論有多

少部輕水式核反應器機組，及其他附屬設施，其

所造成廠界外非限制區域中，任一民眾的年有效

劑量評估值總和，每年不得超過 0.5 毫西弗。這

些輻射劑量設計限值，可以視為 ICRP 第 103 號建

議書之規劃曝露劑量約束。 

 

國內放射性廢棄物貯存之輻射防護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初期具有較高的活度，須

貯存一段時間，俟其活度降低後，以便吊卸、運送

至最終處置場。我國目前尚無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為確保貯存安全，因此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以下簡稱物管局)要求

各核能設施須建置現代化貯存庫，容量足以存放

設施所產生的所有放射性廢棄物。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在興建前，各設施

經營者依法規規定檢送相關文件，經審查核准後

始能興建，建造期間物管局均派員檢查施工情形，

完工啟用前並經勘驗合格後，各設施經營者須提

出運轉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得正式運轉。這符

合 IAEA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的原則六有適當的

國家法規架構與原則九確保設施安全。 

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輻射防護要

求：(1) 貯存設施之輻射防護設計，應確保其對設

生的放射性核種。通常都是結構腐蝕物的活化，

如 54Fe(n,γ)55Fe；59Co(n,γ)60Co 等。 

核電廠固態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 

核能電廠固態廢棄物分為濕性固體廢棄物與

乾性固體廢棄物。濕性固體廢棄物如濃縮殘渣、

離子交換樹脂等，乾性固體廢棄物如污染防護衣

物及更換下的污染設備與工具等。 

乾性固體廢棄物通常再分為可燃與可壓廢棄

 

放射性氣體的處理流程 

 

放射性廢液的處理流程 

 

放射性廢棄物的固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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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並符合合理抑低原則；(2) 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貯存設施，其輻射防護設計，應符合「核

能電廠環境輻射劑量設計規範」之規定。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 

核子燃料使用一段時間後，必須更換、退出

核反應器，稱為「用過核子燃料」。剛從反應器退

出時，具有很高的放射性及熱量，必須先貯存於

廠內的用過核子燃料池中冷卻，待其放射性及熱

量衰減後，再進行後續處理。由於用過核子燃料

含有鈾與鈽等有用資源，將其視為可回收資源進

行再處理或將其視為廢棄物而直接處置，依各國

的國情與社會環境，而有不同的選擇。 

國內用過核子燃料，先採燃料池貯存冷卻、

再採乾式貯存，其輻射設計，依 97 年前的「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之規

定，電廠內新增的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輻射

劑量設計，應確保其對廠址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

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05 毫西弗。 

 

國內放射性廢棄物運送之輻射防護 

放射性物料可分為核子原料、核子燃料(未照

射過或照射過)、放射性廢棄物(表面污染物或一般

廢棄物)。上述各種放射性物料的運送，都須符合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規定。 

運送的輻射防護基本要求，每次正常運送，

工作人員之輻射劑量約束值為 1 毫西弗，民眾為

0.1 毫西弗[6]，這屬於規劃曝露的劑量約束。意外

事故時，工作人員之輻射劑量約束值為 30 毫西

弗，這是屬於潛在曝露的劑量約束。 

 

國內核設施除役之輻射防護 

依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之定義，除

役係指核子反應器設施永久停止運轉後，為使設

施及其土地資源能再度開發利用，所採取之各項

措施。「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要求：

(1) 於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除役許可後二十五年

內完成；(2) 除役後之廠址，若限制性使用者，其

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 毫西弗；

若非限制性使用者，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

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

許可申請審核辦法」明訂除役許可申請應備之文

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由於國內尚無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所以核

電廠機組停機後除役，原有的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庫與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都必須保留，以

容納原有放射性廢棄物與除役產生的廢棄物。各

類放射性廢棄物設施(不含處置設施)除役後，依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對一般人

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 

 

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之輻射防護 

可忽略的放射性物質或廢棄物，其管理可分

為三種概念，分別為排除管制(exclusion)、豁免

管制(exemption)及解除管制(removal)等。 

天然放射性核種在環境中是無所不在的，如

40K、235U、238U、232Th 核種及其子核種。含這些天

然放射性核種之放射性物質或廢棄物，在未經過

人為因素濃縮過，通常都已長期存在於自然環境

中，不宜去管理也不便去管理，故應排除於游離

輻射防護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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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716&KeyWord=%e3%80%8c%e6%94%be%e5%b0%84%e6%80%a7%e5%bb%a2%e6%a3%84%e7%89%a9%e8%99%95%e7%90%86%e8%b2%af%e5%ad%98%e5%8f%8a%e5%85%b6%e8%a8%ad%e6%96%bd%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8%a6%8f%e5%89%87%e3%80%8d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716&KeyWord=%e3%80%8c%e6%94%be%e5%b0%84%e6%80%a7%e5%bb%a2%e6%a3%84%e7%89%a9%e8%99%95%e7%90%86%e8%b2%af%e5%ad%98%e5%8f%8a%e5%85%b6%e8%a8%ad%e6%96%bd%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8%a6%8f%e5%89%87%e3%80%8d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11948&KeyWord=%e6%94%be%e5%b0%84%e6%80%a7%e7%89%a9%e8%b3%aa%e5%ae%89%e5%85%a8%e9%81%8b%e9%80%81%e8%a6%8f%e5%89%87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707&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7%ae%a1%e5%88%b6%e6%b3%95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190&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7%ae%a1%e5%88%b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30859&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9%99%a4%e5%bd%b9%e8%a8%b1%e5%8f%af%e7%94%b3%e8%ab%8b%e5%af%a9%e6%a0%b8%e8%be%a6%e6%b3%95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30859&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9%99%a4%e5%bd%b9%e8%a8%b1%e5%8f%af%e7%94%b3%e8%ab%8b%e5%af%a9%e6%a0%b8%e8%be%a6%e6%b3%95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5664&KeyWord=%e6%94%be%e5%b0%84%e6%80%a7%e7%89%a9%e6%96%99%e7%ae%a1%e7%90%8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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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非天然放射性物質，經評估其使用或廢

棄的劑量低於 0.01 毫西弗/年，因無輻射安全的

顧慮，也無管制之必要，一開始即豁免於管制，不

進入管制體系，此為豁免管制。游離輻射防護法

規中有「輻射源豁免管制標準」，規範放射性物質

之豁免管制量，各核種的豁免管制活度濃度與豁

免管制活度。 

放射性廢棄物經衰減後，當其輻射影響經確

認小於 0.01 毫西弗/年後，得解除管制。解除管

制之標準，在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中稱為一定活度

或比活度，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中也有「一定活度

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 

表 2 列出某些放射性核種之一定活度或比活

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之限值、放射性物質之豁免

管制量與運送規則豁免管制量。經比較後發現：

三者的活度限值或豁免管制量都相等；每年外釋

一公噸以下之廢棄物比活度限值，也與放射性物

質豁免管制活度濃度及運送物質活度濃度之豁免

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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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輻射防護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設計，世界各國

皆採「多重障壁」的概念，也就是利用多項的防護

措施，隔絕放射性廢棄物於人類生活環境之外。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多重障壁，包括

廢棄物固化體、廢棄物容器、填充材料、工程設

施、排水設施等工程障壁及天然障壁等，此種處

置方式已獲國際原子能總署之認可與推薦。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都採陸地處置，可分為淺層

處置與地質處置。處置場必須經過嚴密的場址選

擇、環境影響評估、安全分析、興建與運轉管制及

封閉與監管等程序。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之輻射防護設計要

求，應確保其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

效劑量 ，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並應符合合理抑

低原則。ICRP 103 號建議書，對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之建議劑量約束為每年 0.3 毫西弗。 

表 2、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放射性物質豁免管制、運送規則豁免管制之比較 

核種名稱 

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之限值 放射性物質之豁免管制量 運送規則豁免管制量 

每年外釋廢棄

物活度限值 

(貝克) 

每年外釋超過

一公噸之廢棄

物比活度限值 

(貝克/克) 

每年外釋一公

噸以下之廢棄

物比活度限值 

(貝克/克) 

豁免管制活度 

(貝克) 

豁免管制活度

濃度 

(貝克/克) 

交運活度限值

之豁免值 

(貝克) 

物質活度濃度

之豁免值 

(貝克/克) 

Co-60 1.E+5 1.E-1 1.E+1 1.E+5 1.E+1 1.E+5 1.E+1 

Ni-63 1.E+8 1.E+2 1.E+5 1.E+8 1.E+5 1.E+8 1.E+5 

Sr-90 1.E+4 1.E+0 1.E+2 1.E+4 1.E+2 1.E+4 1.E+2 

Cs-137 1.E+4 1.E-1 1.E+1 1.E+4 1.E+1 1.E+4 1.E+1 

Th-232 1.E+4 1.E+0 1.E+1 1.E+4 1.E+1 1.E+4 1.E+1 

U-235 1.E+4 1.E+0 1.E+1 1.E+4 1.E+1 1.E+4 1.E+1 

U-238 1.E+4 1.E+0 1.E+1 1.E+4 1.E+1 1.E+4 1.E+1 

Pu-239 1.E+4 1.E-1 1.E+0 1.E+4 1.E+0 1.E+4 1.E+0 

Pu-241 1.E+5 1.E+1 1.E+2 1.E+5 1.E+2 1.E+5 1.E+2 

Am-241 1.E+4 1.E-1 1.E+0 1.E+4 1.E+0 1.E+4 1.E+0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3187&KeyWord=%e8%bc%bb%e5%b0%84%e6%ba%90%e8%b1%81%e5%85%8d%e7%ae%a1%e5%88%b6%e6%a8%99%e6%ba%96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33420&KeyWord=%e4%b8%80%e5%ae%9a%e6%b4%bb%e5%ba%a6%e6%88%96%e6%af%94%e6%b4%bb%e5%ba%a6%e4%bb%a5%e4%b8%8b%e6%94%be%e5%b0%84%e6%80%a7%e5%bb%a2%e6%a3%84%e7%89%a9%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33420&KeyWord=%e4%b8%80%e5%ae%9a%e6%b4%bb%e5%ba%a6%e6%88%96%e6%af%94%e6%b4%bb%e5%ba%a6%e4%bb%a5%e4%b8%8b%e6%94%be%e5%b0%84%e6%80%a7%e5%bb%a2%e6%a3%84%e7%89%a9%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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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或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國際間一

致採行「深地層處置」概念，將高放射性廢棄物置放於地下數百公尺

的穩定地層中，利用廢棄物體、包封容器、工程障壁及周圍岩層等構

成層層保護，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 

物管局已訂定了「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

規則」，其中規定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一般人所

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ICRP 103 號建議書，

對長壽命放射性廢棄物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建議劑量約束

值為每年小於 0.3 毫西弗。可見國內的高放處置輻射防護設計，幾

乎與 ICRP 一致，是屬於規劃曝露的劑量約束。該規則中第 2 條第 4

款也對「個人年風險」做了定義：指高放處置設施每年發生意外事件

之機率，與關鍵群體中個人因該事件接受輻射劑量造成罹患致死癌

症機率之乘積。可見個人年風險不得超過一百萬分之一，不是單純

的輻射危害風險(輻射劑量×輻射危害係數)，而是要再乘以發生意外

事件的機率。 

 

結語 

我國已有適當的國家法規架構，嚴格要求符合國際標準的各類

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安全，並要求廢棄物減量及考量各步驟間之相關

性，也顧及未來世代健康之影響與負擔，所以台灣放射性廢棄物的

管理，已符合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九大原則。台灣各類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的輻射防護，符合 ICRP 的建議值，對民眾之輻射影響遠

小於天然背景輻射(約 1.6 毫西弗/年)，沒有輻射安全顧慮。 

 

台灣游離輻射的應用，已廣泛用於醫學、農

業、工業、研究與核能發電等，無可避免地

都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這些放射性廢棄物

須要妥善管理，才能避免其輻射危害、確保

民眾安全與環境品質，並對未來世代不會附

加不當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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